
114學年度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受領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 受獎義務檢核表 

系所 系 學號  姓名  
 

審查基準 佐證資料 
說明 

受獎師資生自我檢核 全學年 
檢核情形 上學期 下學期 

受
獎
資
格 

一、師資生資格 由師培中心查核 
免附佐證資料 

□是，具師資生資格 
□否，不具受領資格 

□是，具師資生資格 
□否，不具受領資格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二、受領獎學金期間，應有
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
程事實（含已修畢者） 

檢附受檢核當學
期之教務系統選
課狀況擷圖或成
績單影本 

□符合，「課程名稱     」 
□未修課，不具當學期受領
資格 

□符合，「課程名稱      」 
□未修課，不具當學期受領
資格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□上學期未修課 

□下學期未修課 

檢
核
規
定 

1.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
（類）教學實務能力檢
測，惟受領獎學金學生
為大學四年級者，應至
少通過一項教案設計或
教學演示之檢測 

檢附通過證定證
書影本 

□符合，檢定項目 
 
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 
□安排於第二學期完成 

□符合，檢定項目 
 
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 

□符合，已於第一學期完成 
□不符合，停發 1 個月獎學
金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2.修習完成通過本校各系
所及通識中心開設「人
文關懷系列課程科目一
覽表」任一門課程 

檢附修課當學期
之教務系統成績
擷圖或成績單影
本 

□符合，課程名稱 
 □「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」 
 □「」 
□安排於第二學期完成 

□符合，課程名稱「 」 
□符合，已完成 
□不符合，停發 1 個月獎學
金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3.無償擔任學習弱勢、經
濟弱勢或偏遠地區學校
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
學習扶助，每學年至少
72 小時 

檢附無償擔任學
習弱勢、經濟弱
勢或偏遠地區學
校等學童課業輔
導紀錄表 

□符合，已完成36小時 
□符合，已完成72小時 
□安排於第二學期完成，目
前完成「  」小時 

□符合，已完成36小時 
□符合，已完成72小時 
□符合，已於第一學期完成 
□不符合，停發1個月獎學金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4.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
作坊（例如師資培育中
心主辦或經本校採認之
相關工作坊），研習時數
應達 6小時 

檢附研習證明影
本或師資生學習
歷程檔案-研習
專業成長記錄 

□符合，研習資訊「 
 
         研習，    小時」 
 
□不符合，停發1個月獎學金 

□符合，研習資訊「 
 
         研習，    小時」 
 
□不符合，停發1個月獎學金 

第
一
學
期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第
二
學
期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5.至少參與一次教育部委
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
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

由師培中心查核
免附佐證資料 

□符合 
□安排於第二學期完成 

□符合 
□符合，已於第一學期完成 
□不符合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受獎學生申請檢核審查時，請提供佐證資料(右
上角請寫佐證資料編號)，並依上列順序排序。 

系所師長審核時，除「一、師資生資格」及「5.師
資生潛能測驗」外，請依受獎學生檢附資料審核。 

□符合，核發6個月獎學金 
□「 」項不符合，停發「 」

個月獎學金 
□資格不符，不具受領資格 

□符合，核發6個月獎學金 
□「 」項不符合，停發「 」

個月獎學金 
□資格不符，不具受領資格 

 

 

審
核 

系所輔導教師 
  

系所/雙語教學研究中心 主任/所長 
  

 
依本校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原則第 5 點
「獎學金核發規定」及第 6點「輔導及審查措
施」，於學期結束後書面審查受獎學生受領義
務執行情形及核定可受領獎學金月數，並核撥
獎學金予受獎學生。 

上學期 下學期 全學年 

□符合，核發6個月獎學金 
□「 」項不符合，停發「 」

個月獎學金 
□資格不符，不具受領資格 

□符合，核發6個月獎學金 
□「 」項不符合，停發「 」

個月獎學金 
□資格不符，不具受領資格 

□全學年通過檢核，
核發檢核通過證明 

□「  」項不符合 
□其他   

師
資
培
育
中
心
審
核 

課程與認證組 承辦 
  

課程與認證組 組長 
  

主任 
 

 

 

 

 


